
拍 案 惊 奇

恶意反复拨打“110”，虚构事由占用公共资源；为图省事随手将金项链放在
公共浴室，结果被偷，丢失的金项链该由谁来赔？明知是涉诈赃款，仍然帮忙取现
转移获取小利——这种“举手之劳”看似可以轻松获利，实则已触犯刑法。

法官提醒，公共服务不容滥用，犯罪链条不容参与。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为
了眼前的“馅饼”走入“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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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借卡取赃”这种脏活儿也敢接？
一硕士贪图数千元小利被判刑

■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云法宣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

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

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

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白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张某犯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

元。

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天上不会掉

馅饼，广大群众不要为了眼前的“馅饼”

走进“陷阱”，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

子的“工具人”。切勿将自己的手机卡、

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等出租、出

借、出售给他人，更不要帮助犯罪分子

转移诈骗资金，一旦触碰了法律底线，

必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大家也应时

刻注意提高防骗能力，不要轻信网上的

各类虚假信息，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报警电话是打击违法犯罪、

为人民群众解危济困的“生命线”，恶意

反复报警占用的可能是他人的“生命通

道”。

本案中，被告人蔡某无视国家法

律，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

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其

行为已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

罪。蔡某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蔡某自愿认罪，可以酌

情从轻处罚。

白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行

为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认罪态度、

前科情况，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蔡某

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个月。

本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110报警电话

是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公共

资源，无故非法占用是一种逾越法律底

线的行为，必将依法受到法律的严惩。

●恶意拨打报警电话
累计612次

●法院从重处罚判刑
十个月

张某是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毕业

生。2025 年 3 月某日，张某在明知资

金来源是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借用

他人银行卡用于收取受害人王某遭遇

电信诈骗转入的 2 万元，并按照同案

人（另案处理）指示，前往银行ATM机

进行取现。

随后，张某以现金加微信转账方

式将其中 1.58万元转交给他人，其余

部分作为自身获利。

两日后，公安机关将张某抓获归案。

本案开庭前，张某亲属已经代为

向受害人王某退赔 2 万元，并获得其

谅解。

2024年 2月，被告人蔡某使用电话

号码 A 连续拨打 110 报警电话共计 99
次，之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于同年

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

间，蔡某于2024年5月又使用电话号码

B连续拨打110报警电话共计272次；在

2024 年 8 月使用电话号码 A 连续拨打

110报警电话共计76次。

于是，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于

2024年 5月 29日、2024年 8月 3日两次

对蔡某进行行政处罚，但蔡某仍不改

正，又多次以办不了门禁卡、虚构被人

殴打等事由拨打110报警电话。

2025年 2月，蔡某使用电话号码C
连续拨打 110 报警电话共计 165 次，严

重扰乱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综上，蔡某在多次受到行政处罚

后，仍恶意拨打 110报警电话，累计 612
次，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安机关的正常

工作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

屡教不改

贪小失大 ●明知是赃款仍借卡取现获利
●一硕士获刑六月缓刑一年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白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

在鑫某沐足店处洗浴按摩消费，双方之

间构成服务合同关系，鑫某沐足店作为

提供服务的一方，应履行服务合同随附

的财产保管义务。

根据在案证据可知，鑫某沐足店已

在其经营场所安装了储物柜、监控摄像

头等设施，并张挂提示提醒顾客注意财

产安全。

反观黄某，其未以妥善方式存放贵

重物品或向鑫某沐足店提出其相关存

放需要，而是随意将金项链放置在位于

浴室内公共区域的沙发上，其未尽合理

的审慎注意义务，导致贵重物品丢失，

对于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后果，理应由

其自行承担全部责任。黄某的诉请缺

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

法予以驳回。

该案件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律规定经营者负有保

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附随义务，

旨在督促经营者完善安全措施，切实履

行安保职责，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消费

环境。当然，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也有

相应的边界，如一味地扩大经营者该义

务的范围，将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失衡，进

而给经营者带来难以预知的潜在风险。

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公共场所

消费时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

物品，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

麻烦。同时，消费者进行消费时，经营

者负有保障消费者人身及财产安全的

责任，经营者应当提供安全的保管设

备、完善的监控设备，并张贴提醒告示，

提醒顾客离开时务必检查好贵重物品。

●男子洗浴后丢失金项链索赔遭拒
●法院：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失主担全责疏忽大意

2024年9月的某天，黄某与朋友相

约来到鑫某沐足店放松消遣。

黄某先是在二楼浴室洗浴，为图

省事，他将脖子上价值38008元的金项

链随手放在了浴室的沙发上。沐浴

后，他径直前往三楼做按摩。按摩期

间，黄某意识到金项链丢失，随即下楼

寻找并向店员反映。

由于事发的浴室没有安装监控，

无法还原事情经过，双方随后报了警，

可最终还是没能找到项链的下落。于

是，黄某将鑫某沐足店起诉至法院，要

求对方承担 70%的责任，赔偿其 26605
元。

经查实，鑫某沐足店已在店内显

眼位置张贴了“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

如有丢失，本店概不负责”的提示标

语，并且在浴室里配备了储物柜。同

时，黄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也承

认，他放置金项链的沙发属于浴室内

公共场所。
■赖方方绘图


